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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聯絡資料 
 

陽明交通大學總機: (03)571-2121 

專班辦公室:工程四館三樓 312B 室 

電話: (03)571-2121 Ext 54018 

傳真: (03)572-3283 

專班網址: https://dpeecs.nycu.edu.tw/  

 

上 班 時 間 ＊寒暑假上班時間＊ 

週一~週五 AM 10：30~PM 7：30 

(中午休息時間 12：00~13：30) 

週一~週五 AM 9：00~PM 5：00 

(中午休息時間 12：00~13：30) 

-------週六日不上班------- 

 

  分 機 E-Mail Address 

院   長 
電機學院       唐震寰 院長 

資訊學院       陳志成 院長 

54001 

54716 

 j4t@nycu.edu.tw 

 jcc@nycu.edu.tw 

班主任 
電機工程學系 

李義明 教授 (電資中心 ES812) 
52974  ymli@nycu.edu.tw 

專

班 

委 

員 

會 

委 

員 

光電組 
光電工程研究所 

戴亞翔 教授 (交映樓 CY210) 
31307  yhtai@nycu.edu.tw 

電機與 

控制組 

電機與控制工程研究所 

陳鴻祺 教授 (工五館 EE711) 
54374  hcchen@nycu.edu.tw 

電信組 
電信工程研究所 

伍紹勳 教授 (工四館 ED921) 
54531  sauhsuan@nctu.edu.tw 

資訊組 

資訊工程學系 

蕭旭峰 教授 (工三館 EC540) 
54823  hillhsiao@cs.nctu.edu.tw 

資訊工程學系 

游逸平 教授 (工三館 EC532) 
56688  ypyou@cs.nycu.edu.tw 

助  理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 

呂悅慈  
54018  lyt@nycu.edu.tw 

 

 
專班官網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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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章  
                                                  

110.03.26 專班委員會修訂 
110.04.16 資訊學院教學與課程委員會通過 

110.05.26 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111.03.14 專班委員會修訂 

111.04.01 資訊學院課程委員會 
111.06.16 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入學資格：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含香港立案各校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

各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之資格後，工作滿 2 年，皆不含服役年資，經

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通過者，得進入本專班修讀碩士學位。 

二、 新生因重病不能按時入學，應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前申述理由，向學校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一年。  

第二條、修業年限： 

一、 修業年限二至五年。特殊成績優良表現者，需提出申請，經專班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得提

前畢業。 

二、 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學，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限，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應

檢具學位論文初稿、指導教授評估意見書及其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因病申請者，亦應檢具

近六個月內之醫院診斷證明與就醫紀錄）經專班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得延長之。 

申請休學一學年以上(含)之學生，如欲提前復學，可以學期為單位申請提前復學。學生因懷

孕、分娩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或

子女出生證明，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期限。 

除已修滿應修學分者或特殊事故經專班專案報請教務長核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

外，學生在學期中申請該學期休學，須在學校行事曆所定之學期考試開始前辦理完畢。 

第三條、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 

一、除專班必修課程「專題研討」及「論文研究」外，至少須修滿 24 學分，其中主修組別課程

至少須修讀 12 學分，其他學分可為本專班其他組別之學分。 

二、本專班所屬學院相關系所之研究所專業課程學分皆得計入須修滿之 24 學分，惟須經任課老

師同意、並經專班主任核可；若所選修課程為主修組別之研究所專業課程，所修學分皆得計

入主修組別課程 12 學分。 

三、以上各點之外所修學分不計入須修滿之 24 學分。 

四、專班必修課為「專題研討」及「論文研究」。其中「專題研討」為 0 學分須修習通過四學期

課程；「論文研究」為 2 學分，須修習通過三學期共 6 學分的課程，惟更換指導教授後，須

與新指導教授補修習通過二學期該門課程。 

五、入學前曾選修兩學院研究所專業課程（含學分班），得檢附曾修及格成績單，經專班主任同

意，得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至多抵免 12 學分。  

六、具有研究生在學學籍者，入學本專班之前三年內曾修習與本專班近三年內所開課程名稱相同

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該組專班委員及專班主任同意，得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抵

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至多抵免 12 學分。 

第四條、論文指導： 

一、本專班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前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協

議書，若無法於期限內找到指導教授將由各組專班委員協助輔導。指導教授以該組別之專任

教師為限，如由其他教師或專家共同指導，須經該組別指導教授、系所專班委員及班主任同

意。 

二、確定論文指導教授並繳交指導教授協議書進行論文研究至少三學期（含）始可提出論文口試。 

  三、繳交指導教授協議書後若要申請新增共同指導教授，須繳交申請共同指導教授申請書，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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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新增共同指導教授、系所專班委員及專班主任同意後，方可新增共同指導教授。 

四、繳交指導教授協議書後一學期始可提更換指導教授申請，並提出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說

明理由，經原指導教授、變更後指導教授、系所專班委員及專班主任同意後，方可變更論文

指導教授，並且以更換一次為限，更換指導教授後至少兩學期始可提論文口試申請。若原指

導教授不同意且經協調後無法達成共識，則由專班委員會議決之。 

五、指導教授欲終止指導關係，應以書面文件，向專班提出申請，由專班委員會審議後，將決議

結果通知研究生。  

六、研究生申請終止論文指導關係或更換指導教授時，在原指導教授提供原始構想或概念及受指

導下所獲得之研究成果，須經原指導教授同意，始得作為學位論文。 

七、研究生提出之學位論文與所屬教學單位專業領域不符或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時，由該指導教

師所屬學院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指導教授應負之相應責任。 

第五條、畢業：  

一、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且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獲得應修學分數，同時通過碩士學位各項考

核規定後，得提出論文，申請碩士學位考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會考試通過且繳交論文紙本

者，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當學期結束才可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應修學分數者，若提出

論文，經指導教授推薦，得提早舉行碩士學位考試，俟課程完成並獲得應修學分數後授予碩

士學位。未能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程者，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108 學年度起舉行學位考

試之學生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供學位考試委員參考。 

二、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 

三、本校碩士學位候選人之論文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實驗考試或以視訊方

式進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至遲需於考試日前三週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得舉行。口試以公開

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二)學位考試委員 3-5 名（含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始得舉行。 

 (三)學位考試委員會，由專班主任核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兼任召集人。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 B-（百分制七十分）為及格，A+（百分制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

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

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不予平均。 

(五)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

學位考試成績以零分登錄且不得重考。 

(六)學位考試不及格者，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考，重考以乙次為限；經

重考仍未及格者，即令退學。 

四、碩士學位考試置委員三至五人，由專班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對研究生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

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或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或擔任助理教授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前

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專班委員會訂定。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或三

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五、論文通過口試者由口試委員明示論文修改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依據，學生修改

論文後應提交論文審查，論文審查至少須經三分之二考試委員同意始為通過。論文審查不另

評分，論文審查通過者，由出席論文考試之委員簽署「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完成論文

審定者，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六、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應於考試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至註冊組，第一學期需

於 1 月 31 日前繳交;第二學期需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 

學位論文紙本之繳交期限為舉行學位考試日的次學期開學前最後一個工作日，逾期未繳交論    

文紙本且未達修業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修業年限屆滿者，未於年限屆滿當學期繳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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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考試成績資料表或未於次學期開學前最後一個工作日前繳交紙本論文，應予退學（本法規

追溯適用所有在學學生）。 

第六條、本專班研究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通過學位考試或未能完成應修課程者，應勒令退學。 

第七條、本專班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並須符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學位論文 格式規範」。學位考試通過後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三冊（一

冊專班收藏，一冊本校圖書館陳列，另一冊由教務處彙轉教育部指定之庋藏單位收藏）。 

第八條、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及博士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將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已頒給之學

位證書。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依前項規定撤銷學位後，將通知當

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 

第九條、本辦法經專班委員會議通過，經院級、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再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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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在職專班作業辦法 

 
110 年 3 月 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推動碩士在職專班之各種教學

及行政作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立「在職專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有設立在職專班之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人事主任擔任委員，召集人

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及業界人士參與。 

本會訂定「碩士在職專班經費運用基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實施，並 審議各學院在職專班經費運用細則及相關發展規劃。 

第三條   各學院在職專班應設立院級在職專班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中學院所屬各

系所皆應有代表。 

院級在職專班委員會審議各在職專班組織規則與經費運用細則等相關事

宜。 

第四條   各學院在職專班須訂定經費運用細則，其中包含主管工作費、協助班務

及相關規劃工作委員工作費、教師鐘點費、論文指導及學位考試相關費

用支付標準，以及結餘款之運用 等事項。 

第五條   各在職專班之助理由各相關院系所支援，或以各在職專班之經費支付。 

第六條   各在職專班主任之人選，由各院訂定遴選辦法，並由院長主持遴選後簽

請校長聘任之。 

第七條   各在職專班須以維持教學及論文品質為首要目標，訂定在職專班組織規

則，經院務會議及校級在職專班委員會通過，報教務會議核備。 

各在職專班須依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相關法規，訂定碩士修業規章，報院

級相關會議通過，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核備。 

第八條   授課應以專班方式辦理為原則，任何課程若須與日間學制班次併班上

課，須說明理由，逐級報經相關學院及本校核准，以維持課程品質。 

在職專班必修課程除經該全班學生同意外，不得與日間學制班次併班上

課。 

第九條   各在職專班學生修課，不論是修習在職專班所開課程或其他本校課程，

一律依所屬在職專班學分費標準收費。 

第十條   各在職專班之學生不得轉為一般碩士生。 

第十一條   各在職專班之教師以由相關學院之教師支援為主，本校不另支援專任

教師員額。  

各在職專班可考量實務應用與學生需求，得聘任業界教師任課。  

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專任教師不得於在職專班開班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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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師於在職專班授課不支領鐘點費，其授課時數可計入教師基本授

課時數。 

第十二條   教師擔任各在職專班之授課鐘點費，由各在職專班依據本校碩士在職

專班經費運用基準訂定及支付，且不計入教師授課時數。 

第十三條   各在職專班所開課程若與日間學制班次併班上課，則該課程只能就在

職專班課程或日間學制班課程兩者擇一認定。若為日間學制班課程可

計入教師授課時數，若為在職專班課程則依本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

條處理。專任教師每學年於在職專班實際授課時數不能高於該教師於

系所日間學制班課程之實際授課時數。 

第十四條   各在職專班學生學雜費減免依教育部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並得比照

本校一般碩士生使用校內各項服務，惟有關本校獎助學金、住宿、汽

車停車證申請及運動場地之收費方式等，須依相關單位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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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1 學年度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入學學生適用之修課規定  
 

最低修業年限  二年  

應修學分數  專業科目 24學分及專題研討四學期（零學分）、論文研究三學期（共六學分）。  

應修（應選）課程及

符合畢業資格之修

課相關規定（如無，

則免填） 

一、主修組別之規定專業科目至少 12 學分，另 12 學分為本專班任一組別之

專業科目。若要選修一般生之研究所專業課程為畢業學分，惟須經任課

老師同意、並經專班主任核可，各該組負責系所日間部所開授之專業課

程亦認定為各該組專業課程。  

二、除專業科目(每科三學分) 共 24 學分外，另須修習專題研討四學期 

   （零學分）、論文研究三學期（共六學分）。 

 

三、依據本校「國立交通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辦法」入學後須至「台

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台修習學術倫理課程，未通過總測驗之學

生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四、舉行畢業口試申請者，須一併檢附其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其論文原

創性比對報告結果相似度需小於或等於 20%，方可申請學位考試；否則應

予以退件，恕不接受該生申請學位考試。 
 

五、完成論文學位考試。 

  

備註  曾選修兩學院研究所專業課程(含學分班)，得檢附曾修及格成績單，經專班

主任同意，申請抵免，至多抵免 12學分。  

本修課規定適用於所有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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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111、112 學年度   各組課程規劃表  110.09.03 

 光電組 電控組  電信組 資訊組 

111-1 

半導體光電元件與雷射 數位訊號處理 AI無線通訊系統實驗 計算機架構 

 功率積體電路設計 無線通訊 深度學習智慧應用 

 微感測器設計  物聯網軟體基地台設計與實作 

    

111-2 

光電元件與系統導論 線性系統原理與應用 通訊系統模擬與實驗 資料探勘 

 電力電子 微波工程 平行程式設計 

 智慧型控制  車輛定位與電子地圖整合服務 

    

112-1 

光電工程概論 類比積體電路 數位訊號處理與應用 計算機運算，組織與分類 

 電腦控制系統 射頻積體電路設計 無線網路 

 機器學習  軟體定義網路及網路功能虛擬化 

   視訊串流與追蹤 

112-2 

顯示科技概論 前瞻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天線與電波傳播 推薦系統 

 影像處理 數位通訊 視訊壓縮 

 
電動機控制  編譯器 

   

由其他組別

開設的本組

專業課程 

   

 



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110 年 5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 年 6月 17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76720 號函備查 

第一條    為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抵修(給予學分)：經審核准予抵修之科目，可免修所申請之學科且該學科學分數計

入畢業學分數。 

二、 免修(不給予學分)：經審核准予免修之科目，可免修所申請之學科，惟學生須改修

其他學科，以符合規定之畢業課程學分數。 

第三條    本校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檢附成績單或學分證明等相關文件，得提出申請： 

一、 曾在本校、其他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修習科目及格者。 

二、 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三、 在本校期間修習其他課程持有學分證明者。 

四、 碩士班研究生於修讀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研究所課程，且此課程不計入大學部畢業學

分數規定，而持有證明者。惟列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計算者，嗣後考取研究所碩

士班，如該等科目為校訂必修，在不變更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原則下，得據以申請免

修。 

五、 博士班研究生於修讀碩士學位期間先修博士班課程，且此課程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

分數規定者。 

六、 轉系、所、學位學程生(僅得申請免修)。 

七、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學位之境外大學學生，於原校修習及格之科 目及學

分。 

八、 與本校簽訂教育合作計畫並經教育部核准得予學分互相認抵者。 

前項第一至第三款學生於申請學分抵免時，其欲申請抵免之課程與學分不得有 重複列計

於取得其他學位之情形，否則不予受理。 

第四條    抵免申請期限如下： 

一、 新生、轉學生、轉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應於入學、轉學、轉系(所、學位學程)當學

期行事曆規定期限前辦理。因故逾期再申請者，須經系所相關會議同意。 

二、 其他在學學生則於取得成績或學分證明後辦理抵免。 

第五條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之抵修學分數上限與轉(編)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 學生得依其抵修學分申請提高編級，惟至少須修業一學年且於本校修滿至少 30 學

分，始可畢業。 

二、 每抵修十六學分得提高編級一學期，提高編級兩學期即為提高編級一學年。 

三、 二專及五專畢業生最高得提高編級二學年；大學部退學學生最高得編入退學之年

級，但上限為編入四年級。 

四、 轉學生以依錄取年級入學為原則，除依規定提高編級之外，若抵免學分過少者，亦

得由學生向學系提出申請，經學系審查降低編級一學年。 

五、 轉系生不得申請提高編級。 

六、 提高或降低編級限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第一週結束前向學系提出申請。 

第六條    審核抵免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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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多抵少者：抵修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 以少抵多者：由系所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若無科目相同、內涵或

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二、 五專一至三年級視同高中職階段，其修習之科目不得辦理抵免。  

三、 申請抵免研究所課程之科目成績及格標準為 B-(或百分制 70 分)。各系(所、學位學

程)有更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四、 研究生核准抵修之學分數，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於修業規章。  

第七條    抵免由下列各單位審核後，送教務處檢核及登錄： 

一、 通識科目、語言科目、體育科目、服務學習科目、基礎科學科目等由相關主責開課

單位審核。 

二、 其他科目與就讀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專業科目，由該學系(所、學位學程)審核。 

各單位可辦理甄試或參考轉學考試成績來審核學生之抵免申請。 

第八條    學生抵免學分數由各系所班裁定，但以修習推廣教育學分班取得之學分進行抵 免後，其

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 不得少於一年，各

系所班另有較嚴謹規定者從其之。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 之推廣教育學分進行抵免，

其抵免之學分數已超過該學制班別規定之畢業總學 分三分之一者，學校應造冊報教育部

備查。 

第九條    學生以其於境外大專校院修讀取得之科目學分申請抵免，其學分依下列方式轉換： 

一、 採歐洲學分互認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ECTS，英

國大學除外）、瑞典學分或俄羅斯學分，國外學分以二分之一計算，取整數（四捨

五入）。 

二、 採英國學分累計及轉換制度（Credit Accumulation Transfer Scheme, CATS），CATS

的學分以四分之一計算，取整數（四捨五入）。 

三、 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韓國及陸、港、澳地區之學分可等同換算。 

四、 其餘非上述國家，半年學期(Semester)制學校承認其學分(Credit)；季學期 (Quarter)

制學校之學分時數(Credit Hour)以授課 18 小時為 1 學分為原則轉換。 

第十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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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抵 修 學 分 申 請 表  

系所/年級/班別：                           學號：                   姓名：                    手機：                                   第      頁,共      頁 

原就讀學校：                      系所科別：                        □ 畢業生  □ 肄業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 

號 

原就讀學校科目學分成績 抵修本校之科目學分 審 核 意 見 

科目(請依擬辦抵修之優先順序填寫） 
修課 

年級 
開課系所 

上學期 下學期 
永久課號 科 目 名 稱 學分 選別

註1
 

系所/開課單位 

逐欄勾選意見並簽章 註冊組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1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2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3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4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5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6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7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8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9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10            
□ 不同意 

□ 同意     學分 

簽章 檢核 

      學分 

系所審查准予抵修本頁合計     科，    學分。 註冊組檢核抵修 本頁小計     科，    學分，全部合計     科，    學分。 

系所承辦人簽章： 系所主管簽核： 承辦人簽章： 註冊組組長簽章： 

 

備註： 
1.抵修(給予學分)：經審核准予抵修之科目，可免修所申請之學科且該學科學分數計入畢業學分數；課程選別請依課程性質填入：必修、選修、通識、體育、外語。 
2.申請抵修之課程與學分不得有重複列計於取得其他學位之情形，否則不予受理。(請詳閱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三條規定) 

3.申請件請附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或學分證明，先經開課單位及系所審核，再送註冊組檢核；非本校本系所畢業生申請抵修研究所學分，須在註冊組索取表格洽原就讀學校出

具「研究所學分證明」隨申請件提出，如要抵修全英語授課課程者，請出具「研究所科目全英語授課課程學分證明」。 
4.抵修結果自行至單一入口網/學籍成績管理系統查詢；抵修通過課程，若已加選，請學生務必於申請後1週內至課務組辦理逾期退選。 

   5.抵修申請期限應於入學、轉學、轉系(所、學位 學程)當學期行事曆規定期限前辦理；欲提高或降低編級者，限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後第一週結束前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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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科目學分證明 
        

茲證明學生                在本校                  系(所)  □學士班 □碩士

班  

在學期間修讀下列科目為  □碩士班、 □博士班 課程， 

且未計入該生 □學士班、□碩士班 畢業學分數內。                

修習科目名稱 
修課 

年級 
開 課 所 別 學分 成績 

     

     

     

     

     

     

     

     

       

 

畢業資格審核權責相關單位(例如：系所或註冊組等) 

證明單位核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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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選修兩學院一般研究所專業課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 學生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光電組             電機與控制組 

  電信組             資訊組 

 

修習 

 

     系(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當學期課號：  永久課號：  

 

說明 

(請務必填寫) 

 

 

 

 

任課老師同意欄：                  （請簽名或蓋章） 

 

                            

班主任同意欄：                    （請簽名或蓋章） 

                                                                   

★非同組: 計入畢業 24 學分內，但不列入本組專業至少 12 學分中。 

(例:資訊組同學選修非資訊(即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電信組)一般研究所之課程) 

★同組: 計入畢業學分本組專業至少 12 學分內。 

請於加退選結束前申請，逾期不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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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非數圖組同學 選修非兩學院課程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 學生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光電組   電機與控制組 

  電信組   資訊組 

 
修習 系(所)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當學期課號：  永久課號：  

 

說明 

(請務必填寫)  

 

任課老師同意欄：                       （請簽名或蓋章）  

 

                                                                                                       

                                                             

班主任同意欄：                         （請簽名或蓋章） 

 

 

 

★此課程不計入畢業24學分內(請於加退選結束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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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光電組（主修光電） 

同學選修「平面顯示技術學位學程」課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 學生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說明 

(選修此課程

的原因) 

 

 

 
 

任課老師同意欄：                  （請簽名或蓋章） 

 

                            

 

班主任同意欄：                    （請簽名或蓋章） 

 
                                                                   

 

★ 此表僅適用光電組（主修光電）的同學。 

★ 授課教授必須為光電系（含顯示所）教授。 

★ 此課程計入畢業學分中本組專業至少12學分內。 
請於加退選結束前申請，逾期不予承認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當學期課號： 

 
 
永久課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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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敦請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協議書 

 
    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組 研究生                    

敦請          所            教授 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該生願遵守下列規定： 

 

一、論文研究期間非特殊理由不得更換指導教授，更換指導教授須經原指導教授書

面同意，並向研究所報備。 

二、非經指導教授同意，不得擅自更換研究題目，研究方向為〔  

                                          〕書面同意，並向研究所報備。 

三、論文提請口試前，研究生須擬具其研究論文之重要內容及重要學術貢獻，敦請

指導教授向本專班推薦，否則本系將不予安排論文口試。 

 

           此    致 

 

 

 

   指導教授：                       (簽章) 

    

   班 主 任:                        (簽章) 

 

                                                研究生：              (簽章) 

                                                    組  別： 

                                                學  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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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更換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 

 

本人原敦請（              ）教授擔任指導教授，原簽訂協議書如附

件，現因（                                               ） 

理由擬申請變更指導教授為 (          ) 教授，研究方向更改為

《                                                》敬請同意。   

此    致 

   原 指 導 教 授：                     (簽章) 

 

 

   變更後指導教授：                     (簽章) 

    

            

   班    主    任：                     (簽章) 

 

                                                研究生：              (簽章) 

                                                    組  別： 

                                                     學  號： 

 

 

                                                     

★依據專班修業辦法：繳交指導教授協議書後一學期始可提更換指導教授申請，並提出更換論文指

導教授申請書，經原指導教授、變更後指導教授、專班委員會同意後，方可變更論文指導教授，

並且以更換一次為限，更換指導教授後至少兩學期始可提論文口試申請。(適用94級之後入學學

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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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申請碩士論文共同指導教授申請書 

 

本人原敦請（              ）教授擔任指導教授，原簽訂協議書

如附件，現因（                                       ），在原指

導教授不變情形下擬申請新增共同指導教授為（               ），研

究方向為《                                  》敬請同意。  

此    致 

    原 指 導 教 授    ：                     (簽章) 

 

 

   新增共同指導教授  ：                      (簽章) 

    

             

   班   主   任      ：                      (簽章) 

 

 研究生：                  (簽章) 

 組  別： 

 學  號： 

                                 

            

★依據專班修業辦法：繳交指導教授協議書後若要申請新增共同指導教授，須繳交申請共同指導

教授申請書，經原指導教授、新增共同指導教授、系所專班委員及專班主任同意後，方可新增

共同指導教授。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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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研究】出席紀錄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組別：             指導教授：               

 

Meeting 

日期與時間 

Meeting 

地點 

Meeting 主題 

(請於 10-20 字內簡述) 

學期評分 

(通過〝P〞或不通過〝F〞) 

    

   

   

   

   
指導教授簽章 

   

    

   

   

   

*如表格不足請至專班網頁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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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授予作業規章 

110年3月3日109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5月10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046638號函備查 
110年5月26日109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第9條 
110年6月8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076555號函備查第9條 

第一條    本規章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他有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各教學單位，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規章訂定研究生修業規章，循序 經所屬學

院課程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再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研究 生修業規章應包

含下列項目： 

一、 入學資格及相關規定：至少包含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轉系所組

規定。 

二、 修業年限：至少包含一般生及在職生最低及最高修業年限。 

三、 應修學分數及抵免學分規定，其中碩士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修學分數，應

說明是否包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前已修習之學分。 

四、 訂定論文指導教授之敦請期限。 

五、 依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訂定論文指導之更換協調等相關規定。 

六、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規定。 

七、 學位考試之條件與程序(含學位考試次數)。 

八、 畢業及離校手續。 

第三條    本校碩士班之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之修業年限以二至七年為限，在 職進修

研究生，碩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博士班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各教學單位得依其特性需要，另行規範最低修業年限。 

第四條    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提出論文，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經碩 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一、 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 

二、 完成各教學單位規定之應修課程、學分數及碩士學位所須通過之其他考核。 

三、 當學期結束才可完成應修課程、學分數及其他考核規定者，若提出論文，經指導

教授推薦，得提早舉行碩士學位考試，俟課程完成並獲得應修學分數後授予碩士

學位。未能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程者，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專業實務等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教學單位提經院級會議及教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

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型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定。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不得再行提出作為碩士學位考試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但經由本校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

不在此限。 

第五條    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 

第六條    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由該教學單位就校內外學者

專家中對該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

遴聘組成之。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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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教學單位訂定之。 碩士班研

究生之配偶、前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碩士學位考 試委員。 

第七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 完成博士學位必修課程與學分數。 

二、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各教學單位規定之博士學位候選人所須通過之其

他考核規定。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論文且合於各教學單位之相關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博士班

修業逾三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在博士班修業逾三學期)，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代替。前述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教學單位提經院級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前項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認定範

圍、資料型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定。 

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不得再行提

出作為博士學位考試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但經由本校學術

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由該教學單位就校內外學者

專家中對該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

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校內外委員均各須佔三分之一(含)以上。 

一、 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至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教學單位訂定之。博士班研

究生之配偶、前配偶或三等親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第九條    本校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論文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舉行筆試、實驗考試

或以視訊方式進行，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至遲需於考試日前七日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得舉行。 

二、 論文考試舉行前，應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並供考試委員參考；於論文考試結

束後，由指導教授於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簽核確認。 

三、 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四、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

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且出席委員

中校外委員需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始得舉行。不符合本款規定者不得舉行考試，

已舉行者其成績以不予採認。 

五、 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教學單位主管核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兼任召集

人。 

六、 考試成績，以 B-(百分制七十分)為及格，A+(百分制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

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博士學位考

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定不及格者，學位考試成績以不及格論，不予平均。 

七、 論文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

確定者，學位考試成績以零分登錄且不得重考。 

八、 各教學單位研究生修業規章中列明之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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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各教學單位研究生修業規章中列名之其他規定。 

第十條    論文通過口試者由口試委員明示論文修改方向及要點，做為學生修改論文之依據，學生修

改論文後應提交論文審查，論文審查至少須經三分之二考試委員同意始為通過。 

論文審查不另評分，論文審查通過者，由出席論文考試之委員簽署「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

書」。完成論文審定者，論文考試成績即為學位考試成績。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應於考試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至註冊組，第一學

期需於 1 月 31 日前繳交；第二學期需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 

學位論文紙本之繳交期限為舉行學位考試日的次學期開學前最後一個工作日，逾期未交

論文紙本且未達修業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 

修業年限屆滿者，未於年限屆滿當學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或未於次學期開學前最

後一個工作日前繳交紙本論文，應予退學。 

第十二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各教學單位應於次學

期第一個工作日將未舉行考試之名單提交註冊組。 

第十三條    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

試，其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

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如不符合前項情形者，得依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申請轉回原教學單位繼續

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教學單位修讀碩士學位。 

第十四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通過學位考試或未能完成應修課程者，應

令退學。 

第十五條    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並須符合本校學位論文格式規

範。學位考試通過後應將論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上網建檔(依照本校圖書館學位論文摘

要及全文電子檔建檔規範辦理)，並繳交論文二冊(一冊本校圖書館 陳列，一冊由國家

圖書館收藏)，各教學單位之收藏冊數自訂之。 

學位論文之保存或提供依學位授予法第十六條辦理。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

提供者，則依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六條    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及博士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將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已頒給之

學位證書。 

一、 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 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

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依前項規定撤銷學位後，將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

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 

第十七條    本規章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有關教育法令辦理之。 

第十八條    本規章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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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書卷獎實施辦法 
93.1.8 電資專班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3.3.3 電資專班委員會議修訂 

95.3.1 電資專班委員會修訂 

104.2.5 電資專班委員會修訂 

                                      

一、本班為獎勵學業與操行優良之學生，以促進敦品勵學之風氣，特訂定本辦法。 

二、得獎人之資格與得獎人數： 

甲、上一學期修習至少二（含）門專班或兩學院研究所課程，成績較優，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並經該組委員推薦之碩一與碩二研究生。三年級（含）以上修習至少二（含）門專班或兩

學院研究所課程同學，併入二年級。 

乙、暑修課程併入隨後之各學年度上學期計算。 

丙、每組該年級研究生十名以內者設置一名，逾十名者每十名增設一名，不足十名而滿五名

者，得增設一名。 

三、給獎辦法：每名得獎人頒給獎狀乙紙。 

四、書卷獎每學期辦理一次。由本班於學期開始時，將推薦之學生名單與上學期修課記錄，提班務

委員會確認後，擇期頒獎並公佈。 

五、本辦法由本班班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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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口試須知  

章  節 內  容 

第一章 畢業口試辦理流程暨離校手續 

第二章 口試申請資格 

第三章 申請需繳交資料 

相關附件 附件 A~附件 G 

版本：111 年 0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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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畢業口試辦理流程暨離校手續 

1.1 口試前三週申請程序 

 

務必確認不得更改 出示證明文件以進行後續申請程序 

  

繳交相關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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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口試資料袋 

口試前一星期領取 

注意：相關資料口試後請盡速繳回，未送成績前口試不成立。 

 

口試通過後 

●口試後論文需依據口試委員意見修正，並經過指導教授認可，按專班網頁各組論

文格式規範繕打無誤後，始可上傳並裝訂，論文封面為淡黃色不上膜。 

●上傳圖書館前，請先再次寄送新版本的論文原創性比對(比對報告≦20%)電子檔

至 nycu.dpeecs@gmail.com，並於信件中標註此為口試後最新版，否則專班

應予以退件。 

●碩士論文上傳圖書館網頁，須注意的是論文電子檔皆須插入浮水印，插入浮水印

方法如下: 

   ！! 務必注意:論文電子檔一定要加入浮水印，紙本論文則可加可不加 ! ! 

 

 

 

http://etd.lib.nctu.edu.tw/cdrfb3/nctu/tulogin.htm
http://etd.lib.nctu.edu.tw/cdrfb3/nctu/tulog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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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水印連結: https://www.lib.nctu.edu.tw/attach/download/id-6934 

 

 

https://www.lib.nctu.edu.tw/attach/download/id-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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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圖範例: 

 

自 110：建檔完成送出審核後，系統會自動通知專班及圖書館上網查核，查核通過

或有問題會透過系統寄發 E-mail 通知同學，請同學留意 E-mail 信箱。 

「中英文摘要」不得隱藏，若有專利申請需求，請避開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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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論文格式及離校手續 

繳交相關申請資料 

論文撰寫須遵行專班網頁中各組「論文格式規範」中之規定，不合規定者不予接受。

範本連結： 電子與光電組(102 級(含)以前入學者) *光電組*電機與控制組*電信組*

資訊組 

離校手續 

●須注意:  

1、110 年 8 月(含)以後口試的同學，不論是否年限屆滿，必須在當學期結束前，將學位考試成績(不

需繳交論文審定書)送到註冊組登錄。 

2、當學期學生繳交學位考試成績後，非年限屆滿之學生，需於次學期開學前最後一個工作日辦理

完成離校(含繳交紙本論文)，若未完成離校者，則繼續註冊在學。 

年限屆滿之學生，需於次學期開學前最後一個工作日辦理完成離校(含繳交紙本論文)，如未完成繳

交紙本論文及離校者，則以退學處理。 

●至專班網頁學生專區中填寫問卷「畢業生問卷調查、畢業校友問卷調查」(離校前

必填)及「研究成果調查」、「畢業雇主問卷」，其他校方的問卷請依離校單上說明

辦理。 

https://dpeecs.nctu.edu.tw/df_ufiles/028/%E5%AD%B8%E4%BD%8D%E8%AB%96%E6%96%87%E6%A0%BC%E5%BC%8F%E7%AF%84%E6%9C%AC-%E9%9B%BB%E5%AD%90%E7%B5%84_10811.pdf
https://dpeecs.nctu.edu.tw/df_ufiles/092/學位論文格式範本-光電組_10811.pdf
https://dpeecs.nctu.edu.tw/df_ufiles/028/%E5%AD%B8%E4%BD%8D%E8%AB%96%E6%96%87%E6%A0%BC%E5%BC%8F%E7%AF%84%E6%9C%AC-%E9%9B%BB%E6%8E%A7%E7%B5%84_10704.pdf
https://dpeecs.nctu.edu.tw/df_ufiles/028/%E5%AD%B8%E4%BD%8D%E8%AB%96%E6%96%87%E6%A0%BC%E5%BC%8F%E7%AF%84%E6%9C%AC-%E9%9B%BB%E4%BF%A1%E7%B5%84_10704.pdf
https://dpeecs.nctu.edu.tw/df_ufiles/028/%E5%AD%B8%E4%BD%8D%E8%AB%96%E6%96%87%E6%A0%BC%E5%BC%8F%E7%AF%84%E6%9C%AC-%E8%B3%87%E8%A8%8A%E7%B5%84_10704.pdf
https://dpeecs.nctu.edu.tw/student/login.aspx?Parser=99,8,36
https://dpeecs.nctu.edu.tw/student/login.aspx?Parser=99,8,37
https://forms.gle/65h3XSR3KnZf4g5R9
https://forms.gle/aECBgSpDrGJxc3t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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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以後學生應跟教授討論修改並產生最終版論文，論文上傳圖書館前，請再次

寄送新版本的論文原創性比對(比對報告≦20%)電子檔以及論文電子全文(非原創

性比對)至專班信箱 nycu.dpeecs@gmail.com，並於信件中標註此為口試後最新

版，否則專班應予以退件。 

 

實體紙本論文繳交 

●至圖書館繳交：(各項授權書，除了延後公開申請書須教授簽名，其餘僅須自己簽

名) 

(1) 碩士論文 1 本 (平裝、淡黃色封面、單面列印、封面日期為口試日期)   

*註: 放入審定書正本，編排順序則依前述 

(2) 論文審核通過通知單 (圖書館論文系統審核通過之 Email 通知單) 

(3) 「資料庫廠商授權書」 (上傳論文時有同意授權才會有授權書) 

●至註冊組繳交：(各項授權書，除了延後公開申請書須教授簽名，其餘僅須自己簽

名) 

(1) 碩士論文 1 本 (平裝、淡黃色封面、單面列印、封面日期為口試日期)   

*註: 放入審定書影本，編排順序則依前述 

 

 

若收到以下信件，則代表論文已上傳成功: 

xxx 敬啟者: 

恭喜您!! 您於本系統上所建檔之論文資訊及電子全文檔，經審核無誤，特寄發此通知單告知。 

請您至電機學院電子與光電學程研究所辦公室繳交紙本論文(冊數依各系所規定)、資料庫廠商授權

書(有授權才會有授權書)辦理離校手續。 

感謝您的合作與支持，也恭喜您順利畢業，圖書館將善盡典藏資料的責任，您的研究成果將長久保

存，提供後續研究者參考利用。 

 

●啟動電子離校手續(詳情見附件 G): 

  電子離校表單(https://reg-grad.nctu.edu.tw/)  

 

 

 

 

 

 

 

http://etd.lib.nctu.edu.tw/cdrfb3/nctu/tulogin.htm
https://reg-grad.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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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論文繳交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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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口試申請資格 

2.1 校園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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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性別平等線上教育課程 

步驟一：登入E3系統，點選性別平等教育線上訓練課程。  

 

步驟二：觀看授課影片，並完成課後小測驗(下有英文版提供外籍生作答)。 

 

步驟三：作答完畢後可自行查看自己的成績(需達60分以上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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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步驟一：至「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原創性比對。 

（詳見「專班網頁」→「學生專區」→「畢業口試須知」下方「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說明」） 

 

步驟二：小於 20％之原創性比對電子檔寄送至專班信箱。 

（信箱：nycu.dpeecs@gmail.com） 

 

步驟三：口試後上傳圖書館審查系統前，需寄送最新版本比對報告至專班。 

（備註：口試前一次、口試後一次，共兩次。） 

需小於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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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請需繳交資料 

3.1 口試委員(校外)口試費及交通費匯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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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口試委員（校外）口試費及交通費匯款資料表 
 

1.研究生 姓名： 必填                              指導教授： 必填                       

 

          組別：必填 (資訊/電信/電控/光電 組) 

學號 :必填 

 

2.口試日期： 必填 年  必填 月  必填 日 (星期  必填  ) 

 

口試地點： 必填(ex.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程四館 123室)   口試時間：必填至必填 

------------------------------------------------------------------------------ 

◎下列資料請口試委員本人填寫◎ 

 

3.口試委員(校外)帳戶資料：(請優先提供郵局或玉山銀行；若無上述帳戶，才選擇其他金融機構) 

 

口試委員姓名：必填 (ex.李○○) 

 

身份證字號：必填 (ex.A123456789) 

 

服務單位：必填 

 

職稱：必填 

 

是否為本國籍：是/否 

 

是否於境內住滿 183天：是/否 

戶籍地址(含 3+2郵遞區號)：必填 (ex. 300-10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 1001號) 

 

電匯銀行：必填 (ex. ○○銀行) 

 

帳戶名稱（含分行）：必填 (ex. 李○○ ○○分局) 

 

銀行代碼：必填 (ex. 700 郵局為例) 

 

轉帳帳號：必填 (ex. 1234567 1234567) 

--------------------------------------------------------- 

※交通方式(請勾選) ：□台鐵、□高鐵、□ 自行開車   

備註： 

1. 口委單日僅能支領乙份交通費。 

2. 高鐵依來回票根實報實銷(口委

需回郵票根)。 

3. 台鐵或自行開車，依自強號來回

票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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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生畢業口試申請表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畢業口試申請表 
 

二、本專班規定： 

1.  畢業最低學分數 24 (包括主修組別之規定專業科目 12學分及其他兩學院之專業科目) 

2.  必修科目： 

(1) 專題研討 (I) (II) (Ⅲ) (Ⅳ) 

(2) 論文研究 (I) (II) (Ⅲ)…95級之後適用。 

3. 主修組別之規定專業科目 12學分 

三、本人已修下列課程，符合本專班規定，申請進行畢業口試： 

類    別 課                    名 學分 成績 
修課學期  

(例:1041) 

必 

修 

課 

程 

專題研討(I) 0   

專題研討(Ⅱ) 0   

專題研討(Ⅲ) 0   

專題研討(Ⅳ) 0   

論文研究(I)  2   

論文研究(Ⅱ)  2   

論文研究(Ⅲ)  2   

抵  免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學  分  數  總  計    

申請人組別：____務必填寫___  學號：___務必填寫____  申請日期：__務必填寫___ 

申請人簽名：        務必填寫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兩人皆需簽名   

聯絡電話：        務必填寫               班主任簽名：     至專班辦公室蓋章       

*請於口試日期前三星期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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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論文口試推薦書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論 文 口 試 推 薦 書 

1.研究生姓名：(中文)  組 別：      

              (英文)                學 號:   

 

2.論 文 題 目：(中文)  

  
               (英文)  

                

3.口 試 日 期：務必填寫年 月 日(週   )地點：    務必填寫       時間：  務必填寫  至    務必填寫    

4.口 試 委 員：至少 3名﹝含指導教授﹞。 

委員姓名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及職稱 通訊地址(含 EMAIL) 電話 

□（召集人需

打勾） 
學校:○大學○○系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市○路○號 

○@mail 
(O) 

學位:博士 教授 (手機) 

□（召集人需

打勾） 

學校:○大學○○系所 ○公司 ．．． (O) 

學位:博士 主任工程師 (手機) 

□（召集人需

打勾） 

學校:   (O) 

學位:  (手機) 

□（召集人需

打勾） 

學校: 
  

(O) 

學位:  (手機) 

【註】：召集人請於□處打勾(指導教授不可兼任召集人) 

  如以上委員經聯絡後因事不克前來，請列預備委員： 

 學校:   (O) 

學位:  (手機) 

 學校:   (O) 

學位:  (手機)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共指兩人皆需簽名) （簽章） 

 

 

班主任：     以上資料填妥至專班蓋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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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考試委員名冊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學年度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下述學位考試委員暨召集人資格業經本系(所)審查通過。(表格需填寫完整，範例如下。) 

口試日期 學號 姓名 指導教授 1 指導教授 2 
口試委員 

姓名 

口試時任職

單位 

任職單位

職稱 

口委最

高學歷 

符合各學

位考試委

員職級之

教師或院

士【A】 

位且學術

有成就

【B】 

或特殊

性考試

委員【C】 

     ○○○ 
○大學 

○學系 
教授 博士 V 

     ○○○ 
○大學 

○學系 
助理教授 博士 V 

     ○○○ 
○公司 

○部門 
工程師 博士 V 

人士 

          

 

說明： 

一、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由該教學單位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

對該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 

【A】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

研究員、助研究員。 

【B】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C】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上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B】、【C】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專班)務會議或專班委員會訂定之。 

請於備註欄說明在學術上之成就，若該欄位不敷使用，可另紙說明。 

二、指導教授若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亦請於學位考試委員欄填列，但指導教授不得兼任召集人，且依

會計室說明，指導教授僅支指導教授費，不另支口試費。  

班主任簽章：         至專班蓋章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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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考試成績資料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成績資料表 

學 年 度 學 期 
       學年度     學期 學 制 □ 碩 士   □ 博 士 

系 所  

學         號  姓           名  

學 位 考 試 日 期  學 位 考 試 成 績  

論 文 指 導 教 授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論文型態 (擇一)      □論文       □技術報告   □作品暨書面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 

舉行方式 (可複選)    □口試     □視訊     □筆試            □實驗考試 

 

已確認學生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並供學位考

試委員參考 (指導教授請確認後簽名) 

(ex. 90%)  

申請時需附上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繳交成績時再請教授簽名。 

 

論文口試委員名單   (如有委員採視訊方式，請於姓名旁標註) 

(校內)陽明交通大學 ○教授   

(校外) ○公司 ○部門 ○(組長)   

以上資料經論文口試委員核對無誤 

學位考試委員召集人 

(請召集人勾選後簽名) 

論文是否符合系所專業研究領域 □是 □否 

就讀系所 

系所助理 系所主管 

專班辦公室蓋章 

專班辦公室蓋章 

教務處 

課務組(期末考開始後免會) 註冊組收件 

本學期 □有修課 □未修課 
 

備註： 

通過學位口試後，本成績資料表必須先會簽課務組後，再送交註冊組，以利印製學位證書。 

1 

2 

3 

6 

4 

5 

備註：數字代表填入順序。 

深底色代表口試前須填入； 

淡底色代表口試後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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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審定同意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審定同意書  

○○學院碩士在職專班________________組 _____________君 

所提之論文 

題目：(中文)                                                     

                                                                

      (英文)                                                     

                                                                

                                                                

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會 (簽名)                 

口試委員：   口試委員簽名  (召集人)           指導教授簽名              

                口試委員簽名                                           

                                                                    

                                                                    

論文已完成修改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共指皆需簽名)   (簽名) 

班 主 任       至專班辦公室蓋章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2 

3 

備註：數字代表填入順序。 

深底色代表口試前須填入； 

淡底色代表口試後填入。 

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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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碩士論文口試評分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口試評分表 

      

學生姓名:              組別:               學號: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評    語 

 

   成   績 

 

 

學位考試委員 

會委員簽章：  口試委員親筆簽名   

班主任簽章       至專班蓋章        

 

 

 

           

口  試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3 

1 

2 

4 

5 
6 

備註：數字代表填入順序。深底色代表口試前須填入；淡底色代表口試後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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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 A、口試委員(校外)口試費及交通費切結書 

口試委員(校外)口試費及交通費切結書 

 

校外口試委員已清楚了解關於口試費及交通費匯款方式，因__________________因素，故專班

無須支付該校外口試委員口試費以及交通費。若日後有需要，則由學生_______________本人自行

負擔相關費用及處理後續問題。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事項。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口試委員(校外)口試費及交通費切結書 

(學生留存) 

校外口試委員已清楚了解關於口試費及交通費匯款方式，因__________________因素，故專班

無須支付該校外口試委員口試費以及交通費。若日後有需要，則由學生_______________本人自行

負擔相關費用及處理後續問題。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事項。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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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成績尚未公布切結書 

成績尚未公布切結書 

 

1. 需待所有修習課程成績公布且及格後，才可以辦理離校程序。 

2. 若本學期有任一課程成績為不及格，則本次畢業口試無效。 

本人已詳閱並知悉上述事項。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成績尚未公布切結書 

(本人留存) 

3. 需待所有修習課程成績公布且及格後，才可以辦理離校程序。 

4. 若本學期有任一課程成績為不及格，則本次畢業口試無效。 

本人已詳閱並知悉上述事項。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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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業界人士簡歷(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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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著作權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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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資料庫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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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博碩士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1  

○2  

○3  

○4  

○5  

○6  



 

 

 

○1  完成最終版論文修改後經指導教授確認。 

○2  (1) 至圖書館及註冊組各繳交一本紙本論文(總共至少兩本)。 

  (2) 繳交論文電子審核通過通知單。 

○3  填寫 (1) 畢業生問卷調查  (2) 畢業校友問卷調查 

    (3) 雇主問卷  (4) 學生研究成果問卷。 

○4  填寫完畢業生問卷後，至職涯發展組現場或選擇郵寄方式領取 

  學位證書套和紀念品。 

○5  學生方面需確認各單位簽核意見和相關規定。 

○6  依學生選擇之領取證書方式，由註冊組發放證書。 

 

 


